微调补缴承诺书

迪庆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单位全称                                                ，
[bookmark: _GoBack]单位住房公积金账号                                          ，我单位按照《关于做好地方公务员工资津贴补贴后续工作的通知》（迪组通﹝2022﹞41号）和《关于印发迪庆州统筹义务教育教师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关待遇实施方案的通知》（迪人社发﹝2022﹞106号）及迪庆住房公积金2022年9月9日发布的通知要求，以2021年7月规范后工资为准，核定并补缴及清退2021年7月—2022年6月期间正式退休、调出州外、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死亡、涉及刑事案件及2020年7月起新招录人员试用期一年存在多缴“高寒缺氧、地区补贴”等职工的公积金，以上一年度（2021年度）月平均工资为准，核定并补缴及清退2022年7月—2022年10月期间正式退休、调出州外、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死亡、涉及刑事案件及2020年7月起新招录人员试用期一年存在多缴“高寒缺氧、地区补贴”等职工的公积金。并将以上情况已告知职工个人，职工本人已确认无异议。
我单位承诺：对上述情况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承担责任。若有职工向你中心反映核定的缴存基数不知情并提出异议，如情况属实，我单位将按规定重新调整并办理补缴手续。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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